律师事务所业务办事指南

一、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
及填报须知
	来源
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设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关于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初审意见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2
	设立律师事务所的申请书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本人签名
	

	3
	律师事务所名称检索结果（有效期六个月）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司法行政部门签章
	

	4
	律师事务所章程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本人签名
	

	5
	合伙协议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本人签名
	每位合伙人均需在每页上签字按手印

	6
	律师事务所主任推举书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合伙人签名
	

	7
	人民币三十万元以上资金证明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有人民币三十万元以上资产的验资报告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单位签章
	

	8
	住所证明（属于自有用房的提交产权证复印件（交原件校对）；属于租赁用房的提交房屋租赁合同书复印件（交原件校对）、产权证复印件、户主身份复印件及相关证明）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租赁用房无法出示产权证原件、户主身份证原件核对的，请附情况说明

	9
	合伙人的个人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登记表》一份，并按要求粘贴两寸（规格为35mm×45mm）蓝底近期正面免冠、着律师袍照2张（个人简历从高中填起）；
2.身份证复印件（交原件校对）；
3.户口本复印件（仅限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C证申请人提交，户口本户主页及本人页，交原件校对）；
4.交还原所律师执业证；
5.合伙人的简历；
6.广西县以上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人事档案托管的证明；
7.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解除聘用关系或合伙关系以及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的证明（分所律师还需提交总所同意其转所的证明）。
 
	原件、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10
	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合伙人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11
	设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合伙人在申请设立前三年未受过停止执业以上行政处罚和不具有《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12
	财会人员名单（会计、出纳各一名）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13
	财会人员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复印件、会计从业资格证复印件，交原件校对）及聘用合同。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二、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填报须知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分所所在地设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关于设立律师事务所分所的初审意见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2
	本所设立分所申请书（加盖住所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公章）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单位签章
	

	3
	派驻分所的律师名单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律师事务所
	单位签章
	

	4
	派驻分所律师个人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登记表》一份，并按要求粘贴两寸（规格为35mm×45mm）蓝底近期正面免冠、着律师袍照2张（个人简历从高中填写）；
2.身份证复印件（交原件校对）；
3.交还原所律师执业证；
4. 广西县以上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人事档案托管的证明；
 
	原件、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5
	本所出具的分所负责人任命书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单位签章
	

	6
	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该分所负责人具有三年以上的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且在担任负责人前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以上处罚的证明（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该分所负责人具有三年以上的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且在担任负责人前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以上处罚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7
	财会人员名单（会计、出纳名单）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8
	财会人员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复印件、会计从业资格证复印件，交原件校对）及聘用合同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9
	人民币三十万元以上的资金证明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有人民币三十万元以上资产的验资报告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单位签章
	

	10
	分所住所证明（属于自有用房的提交产权证复印件（交原件校对）；属于租赁用房的提交房屋租赁合同书复印件（交原件校对）、产权证复印件、户主身份证复印件及相关证明）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租赁用房无法出示产权证原件、户主身份证原件核对的，请附情况说明

	11
	由本所所在地设区市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律师事务所符合设立分所有关规定的条件以及不具有《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12
	本所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13
	同意开设分所的合伙人会议决议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14
	本所章程和合伙协议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15
	本所制定的分所管理办法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单位签章
	



三、个人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
及填报须知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设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关于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初审意见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2
	设立律师事务所的申请书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3
	律师事务所名称检索结果（有效期六个月）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司法行政部门签章
	

	4
	律师事务所章程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5
	人民币十万元以上资金证明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有人民币十万元以上资产的验资报告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单位签章
	

	6
	住所证明（属于自有用房的提交产权证复印件（交原件校对）；属于租赁用房的提交房屋租赁合同书复印件（交原件校对）、产权证复印件、户主身份证复印件及相关证明）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租赁用房无法出示产权证原件、户主身份证原件核对的，请附情况说明

	7
	设立人个人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登记表》一份，并按要求粘贴两寸（规格为35mm×45mm）蓝底近期正面免冠着律师袍照2张（个人简历从高中填写）；
2.身份证复印件（交原件校对）；
3.户口本复印件（仅限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C证申请人提交，户口本户主页及本人页，交原件校对）；
4.交还原所律师执业证；
5.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解除聘用关系或者合伙关系以及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的同意转所证明（分所律师还需提交总所同意转所的证明）； 
	原件、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8
	设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设立人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9
	设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设立人在申请设立前三年未受过停止执业以上行政处罚的证明及不具有《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10
	财会人员名单（会计、出纳各一名）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11
	财会人员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复印件、会计从业资格证复印件，交原件校对）及聘用合同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四、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
及填报须知
	来源
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设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关于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初审意见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2
	设立律师事务所的申请书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本人签名
	

	3
	律师事务所名称检索结果（有效期六个月）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司法行政部门签章
	

	4
	律师事务所章程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本人签名
	

	5
	合伙协议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本人签名
	每页签字按手印

	6
	律师事务所主任推举书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7
	人民币一千万元以上资金证明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有人民币一千万元以上资产的验资报告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单位签章
	

	8
	住所证明（属于自有用房的提交产权证复印件（交原件校对）；属于租赁用房的提交房屋租赁合同书复印件（交原件校对）、产权证复印件、户主身份复印件及相关证明）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租赁用房无法出示产权证原件、户主身份证原件核对的，请附情况说明

	9
	合伙人的个人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登记表》一份，并按要求粘贴两寸（规格为35mm×45mm）蓝底近期正面免冠照着律师袍2张（个人简历从高中填起）；
2.身份证复印件（交原件校对）；
3.户口本复印件（仅限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C证申请人提交，户口本户主页及本人页，交原件校对）；
4.交还原所律师执业证；
5.合伙人的简历；
6.广西县以上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人事档案托管的证明；
7.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解除聘用关系或合伙关系以及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的证明（分所律师还需提交总所同意其转所的证明）。
 
	原件、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单位签章
	

	10
	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合伙人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11
	设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合伙人在申请设立前三年未受过停止执业以上行政处罚和不具有《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12
	财会人员名单（会计、出纳各一名）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13
	财会人员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复印件、会计从业资格证复印件，交原件校对）及聘用合同。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五、律师事务所（分所）负责人变更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填报须知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设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关于变更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审查意见（合伙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必须为本所合伙人）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2
	律师事务所的申请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单位签章
	

	3
	合伙人会议决定并签名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4
	律师事务所所在地设区市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该负责人拟在担任负责人前三年未受过停止执业以上处罚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5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提交设立该所的司法行政机关下文的主任任命书
	复印件（核对原件）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6
	负责人简历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7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2本）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8
	律师事务所分所变更负责人的，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总所出具的任命书
	原件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仅限分所变更提供）
	其他
	单位签章
	

	9
	分所所在地设区市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该负责人具有三年以上的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且在担任负责人前三年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仅限分所变更提供）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变更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填报须知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律师事务所申请（经设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同意并盖章）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单位签章
	

	2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决议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3
	入伙协议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仅限入伙提供）
	申请人自备
	
	

	4
	新入伙人个人材料，个人材料包括：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登记表；
（2）身份证复印件（交原件校对）；
（3）律师执业证复印件（交原件校对）；
（4）新入合伙人个人简历（本人签名）；
（5）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新入合伙人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且三年内未受到六个月以上停止执业处罚的证明
	原件、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仅限入伙提供）
	其他
	单位签章
	

	5
	入伙后修改的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仅限入伙提供）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字
	每位合伙人均需在每页上签字按手印

	6
	退伙协议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仅限退伙提供）
	申请人自备
	
	

	7
	退伙后修改的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仅限退伙提供）
	申请人自备
	
	每位合伙人均需在每页上签字按手印

	8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2本）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七、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变更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填报须知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设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关于变更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的审查意见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2
	律师事务所的申请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单位签章
	

	3
	合伙人会议决定并签名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4
	新、旧合伙协议及修改说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每位合伙人均需在每页上签字按手印

	5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2本）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八、律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填报须知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设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关于变更律师事务所名称的审查意见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2
	律师事务所关于更名的申请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单位签章
	

	3
	律师事务所名称检索结果表（有效期6个月）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司法行政部门签章
	

	4
	经合伙人会议决议（个人律师事务所由设立人的决定、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由主管的司法行政机关决定）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5
	律师事务所章程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6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原件
	否
	1份
	无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7
	律师事务所全体律师执业证书
	原件
	否
	1份
	无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8
	律师事务所公章、财务章
	公章、财务章的印鉴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九、律师事务所章程变更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
及填报须知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设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关于变更律师事务所章程的审查意见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2
	律师事务所的申请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单位签章
	

	3
	律师事务所会议决议并签名（个人律师事务所由设立人的决定、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由主管的司法行政机关决定）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4
	新、旧章程文本及修改说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单位签章
	

	5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2本）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十、律师事务所（分所）住所变更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填报须知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律师事务所申请（县或设区市司法行政机关经实地查看后同意并盖章）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单位签章
	

	2
	合伙人会议决议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3
	住所证明（属于自有用房的提交产权证复印件（交原件校对）；属于租赁用房的提交房屋租赁合同书复印件（交原件校对）、产权证复印件、户主身份证复印件及相关证明）
	复印件（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租赁用房无法出示产权证原件、户主身份证原件核对的，请附情况说明

	4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2本）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十一、律师事务所（分所）注销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填报须知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关于注销律师事务所的请示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2
	律师事务所的申请书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单位签章
	

	3
	清算组成员名单、由律师事务所主任签署的财产清算报告。清算报告内容应包括：1、未了结的事务处理、债权债务清理、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处置等情况；2、财务清算报表和财产清单。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4
	在省级以上的报刊刊登的清算公告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5
	合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之间签订的解散协议。解散协议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原合伙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律师执业证号码；2、解散事由；3、解散后尚未办结的法律事务的处理；4、解散后律师事务所的债权债务的承担；5、聘用人员的安排情况；6、律师执业证及身份证的复印件。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6
	税务部门出具的完税证明（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7
	注销银行帐户证明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单位签章
	

	8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清算审计报告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其他
	单位签章
	

	9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正本(1本）、副本（2本）
	原件
	否
	1份
	无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10
	律师执业证
	原件
	否
	1份
	无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单位签章
	

	11
	律师事务所公章、财务章
	原件
	否
	1份
	无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无
	

	12
	财务帐本、业务档案保管说明
	原件
	否
	1份
	无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本人签名
	

	13
	律师事务所分所注销应提交除第五条外的全部材料
	原件
	否
	1份
	无
	必要
	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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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行政审批初审材料的份数按照市区律师事务所一式三份，县区律师事务所一式四份提交。初审无需交回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执业证正、副本原件，请提供复印件（原件备查）。
2.新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变更律师事务所名称需要进行名称检索，请设立律师事务所律师携带律师执业证、身份证、《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表》（一式两份），变更名称的律所提交《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表》（一式两份，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办理。根据司法部《律师事务所名称管理办法》规定，经预核准的律师事务所名称，自治区司法行政机关发出检索结果报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有效，有效期满，设立人未申请的，预核准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失效。
3.行政审批初审业务地址：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125号南宁市司法局一楼南宁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律师业务窗口，联系电话：0771-3860025。
